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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

时间回到 2017年那个明媚的夏

日，杭州市钱潮路22号，她的诞生，惊

艳于世。

5年间，我见证她呱呱坠地，陪伴

她一路成长，目睹她风华正茂。

2017年8月18日，全国首家互联

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

成立。彼时，用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

案件，在审判体制机制上还有诸多空

白。那么，她到底是怎么审案的呢？我

带着诸多疑问，第一次走近她。

“现在开庭！”当天早上9时40分，

随着法槌敲响，她用一场庭审向我展示

她的“独特”。

和我以前旁听过无数的线下庭审

不同，空旷的法庭内，没有原、被告席

位，中间是审判法官的位置，正对面是

一块大屏幕，当事人通过远程视频对

话。事实上，不仅是开庭，起诉、调解、

立案、送达、举证、判决……每个环节全

流程在线，已经成为她最常态化的审理

模式，你甚至可以在凌晨2点提交诉

状、上传证据——“打官司就像网购一

样便捷”。

我每一次到访，她都会带给我惊

喜。2018年4月，一种新兴审理模式

——异步审理问世，当事人可以在不同

时间、不同地点，利用零碎时间完成整

个诉讼活动。法官也不用固定在审判

桌前，大家可以有效利用零碎时间兼顾

其他工作。

她的设立，被视作司法主动适应互

联网发展大趋势的重大制度创新，是世

界司法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大创举。因

此，她每一个成长瞬间，都备受关注。

如今，要追上“她”的脚步，有些难

了。每次采访前我都要做大量“功课”，

才能读懂她传递给我的讯息——

一起普通的网络著作权纠纷，因原

告使用了区块链技术而备受关注，法院对

采用区块链技术存证的电子数据是否具

有法律效力予以确认，这在法律界甚至投

资圈都引发了热议。最终，她认定该区块

链电子证据有效，并确立区块链证据效力

的审查认定规则。该案宣判的2个月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认可区块链存证的

法律效力。

不仅仅是区块链，智能机器人直播

案、手机应用流量劫持案、5G云游戏

案、NFT数字藏品交易案等等，她通过

一个个个案的裁判，积极回应着互联

网、大数据时代和科技进步带来的新问

题，努力为全球互联网治理贡献智慧。

这，就是她的魅力所在。

本报记者 许梅

时钟的指针拨回5年前，2017年

——对全国检察机关而言，一场划时代

的变革刚刚开始。

这一年的6月，随着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

决定，公益诉讼检察制度正式建立，公

益司法保护的“中国方案”由此确立；随

后的2018年，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落

地，次年1月最高检“十大检察厅”崭新

亮相，公益诉讼检察与刑事检察、民事

检察、行政检察一起称为“四大检察”，

首次明确写进全国人大决议。

作为一名跑线记者，怀着对公益诉

讼检察这一新事物的好奇，我密切关注

着它从诞生到发展的每一步。

2018年底，我从衢州市衢江区检

察院得知，全省首例野生动物保护领域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用野

猪夹抓了两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白鹇的朱元平（化名），除被判处有期徒

刑1年、缓刑1年6个月，还要赔偿国家

损失1万元。由于朱元平家庭经济困

难，法院、检察院和有关部门协调后，最

终确定以公益劳动方式代偿。

此前，对非法捕鱼的民事公益诉

讼，判决可能会要求被告人放养鱼苗；

乱砍滥伐的，可能要补植复绿。而以劳

代偿，这是第一次。

但这种创新，实际执行中会不会流

于形式？我的心中画上一个问号。

2019年1月14日，我赶到衢江，和

办案检察官俞向成以及衢江区森林公

安局教导员黄泓一起，踏上案件回访

之路。

朱元平所在的村在钱塘江源头。

山路蜿蜒，开车近2个小时后，我们终

于到达，并找到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网格员翁天胜。翁天胜有一本手写台

账，记录着朱元平每次服务的日期、内

容。1万元的赔偿，折抵的环保公益劳

动是100天。从台账上看，当时朱元平

已服务50天。我们一起去了朱元平

家，简陋的平房里，堂屋墙上显眼位置

除了贴着孩子的奖状，就是朱元平自己

记录的公益劳动次数。

实地探访，少不了和朱元平一起巡

山。1月是山里的寒冬，动物们常饿着

肚子出来找食，是放野猪夹抓动物的好

时候。会不会还有野猪夹？我心里很

矛盾，既期待有“收获”，又不希望真的

发生。

我们一路上跟着朱元平去了几个

村里人经常放野猪夹的点，都扑了空。

回村时，我们还去看了村里新设好的生

态法治宣传栏，宣传栏占用的也是朱元

平家的地。“在农村，土地就是农民的命

根子。他能让我们在他家地里放宣传

栏，说明他打心眼里支持这件事。”翁天

胜说。

这次和朱元平一起巡山，不仅让我

了解了“以劳代偿”这种特殊的民事赔

偿方式，更感受到它给朱元平、更多“朱

元平们”以及当地环境带来的可喜变

化。后来，这篇新闻稿也获评浙江新闻

奖三等奖。

时代大步向前，法治进程日新月

异。“以劳代偿”是一项司法创新，《巡

山》记录的也只是这项创新及检察公益

诉讼制度发展中的一小步。但我想，只

有深入基层一线，在无数的“日常”中保

持对新闻的敏锐感知，才能和所有新闻

人一起，记录好这个伟大的时代。

本本样样
我和她的二三事

记录“捕鸟人”到“护鸟人”之变


